
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中原信托成立于 1985 年，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核准成立的

国有控股信托金融机构。近年来，中原信托依托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健全的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合规经营、务实发展的文化理念以及专业化信托投融资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系列信

托金融产品，为机构和高净值客户提供了贴近需求的资产管理和财富增值服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中原信托累计管理信托财产 22638 亿元，按时足额交付到期信托

财产 18287 亿元，累计向客户分配信托收益 1670 亿元，保持了良好的管理业绩。 

中原信托将以一流的风险防范措施、高效的专业团队、尽职的项目管理为投资者打造

优质金融产品，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 

信托计划概况 

受 托 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 

计划名称：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预计期限：本信托计划的预计期限【96】个月，自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

算，最终的信托期限以信托计划实际存续期限为准。如发生信托文件约定的或法律法规、相

关监管政策规定的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期限延长的情形，则本信托计划将提前终止或期限延

长。 

信托计划预期规模：本信托计划中信托资金的预期规模人民币【伍亿】元整（小写：

¥【500,000,00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募集为准。 

最近开放日：【2026】年【4】月【8】日 

最近开放期：【2026】年【3】月【31】日到【2026】年【4】月【8】日 15:00 前。 

信托账户：账户名称：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账    号：8111101012702130698 

信托计划成立条件 

1.信托计划及信托计划的成立及生效 

1.1 推介期内或推介期届满时，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情况下，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计

划成立： 

(1) 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受托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公告调整最低募

集规模。 

(2)信托计划中委托人资格和人数均符合信托计划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要

求。 

(3) 全部信托文件均已签署生效，并持续有效。 

(4) 受托人认为应当满足的其他条件。 



1.2 信托计划的生效 

信托计划成立之日即为信托计划生效之日。本信托计划成立并生效后，并不因个别委

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关系的无效而无效。 

1.3 信托计划各期的成立、生效日期和终止日期以受托人网站上公告的日期或以受托人

认定的日期为准。 

信托计划特点 

1.本信托计划不保障本金，也不保障任何收益。 

2.受托人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评估精选金融产品作为主要投资标的，追求信

托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本期信托计划精选了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类私募资产管理

产品为主要投资标的。 

3.信托计划收益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标的产品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和投资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在不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本金可能受到损失，由此产生的收益不确定及本金损失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购买须知 

1.委托人相关 

1.1 委托人资格 

委托人应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合格投资

者： 

（1）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自然人：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 

（2）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法人单位； 

（3）金融管理部门视为合格投资者的其他情形。 

1.2 合格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信托计划项下的投资者

总数不超过 200 人。 

1.3 本信托计划属于【混合】类产品，适合机构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进取型、激

进型】的自然人投资者投资。 

1.3.1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类型为受托人依据投资者所填写的风险适应性调查表或其

他基本情况所作的评估，受托人不保证该评估一定能准确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2.投资者或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时，受托人不收取认购手续费。 

3.投资者持必备证件签署《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合同》、《中原信托-

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申购风险申明书》、《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认购/申购信托单位申请书》。 

4.认购/申购必备证件 

4.1 委托人为自然人，需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存折/银行卡（仅适用

于纸质签约的委托人）、财产证明或收入证明（若需）。 

4.2 委托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若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或组织机构负责人本人：（1）

需提供法人或其它组织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其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的营业执照和/或身份证明原件（并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留存于受托人处）；（2）



法定代表人或组织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及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存折/银行卡；若经办人不是法

定代表人或组织机构负责人本人，则经办人除需持上述文件外，还需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

由法定代表人或组织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风险申明 

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依据本

信托合同规定管理信托资金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即由委托人交付的资金以及由

受托人对该资金运用后形成的财产承担；受托人违背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使信托资

金受到损失，由受托人赔偿。 

特别提示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要介绍，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请详细阅读本信托相关文件，

包括：《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

资金信托合同》、《中原信托-宏利 10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申购风险申明书》。中原

信托对本信托计划的推介材料或其他信息披露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咨询电话：400-687-0116 

网    址：www.zyxt.com.cn 

 

http://www.zyx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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